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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25日，如皋法院开庭
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
件。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
组成的7人合议庭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判处被告人阿丙有期徒刑8
个月；判处阿乙拘役4个月，适用
缓刑。

家住如皋市长江镇的阿丙相约
与哥哥阿乙一起电捕鱼。今年3月
21日夜里，阿丙驾驶购买的“三无”
船舶载着阿乙，在明知长江如皋段
北汊附近水域已全面禁止生产性捕
捞、电鱼系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的
情况下，仍使用电捕方式进行非法
捕捞，捕获鲤鱼、鲢鱼、白条、鲈鱼等
各类长江鱼 88.15 公斤。次日凌
晨，二人被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
局干警当场查获。

经如皋市农业农村局认定，阿
丙、阿乙实施非法捕捞的水域位于
长江如皋段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内，其实施非法捕捞使用
的工具符合电捕工具特征，系《渔业
法》《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所禁止
使用的。经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认
定，上述渔获物价值计2137元。

法院审理过程中，阿丙和阿乙
与公益诉讼起诉人崇川区检察院就
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和解协议，
表示愿意承担渔业生态资源损害赔
偿责任，并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等
费用8011元，由南通农业农村局统

筹安排实施增殖放流计划，修复长
江水生生物生态。二被告人通过媒
体公开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阿丙、
阿乙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全
面禁捕的长江干流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使用禁用的电鱼方法非法捕
捞水产品50公斤以上，情节严重，
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主
犯阿丙由公安干警当场执行逮捕，
作案工具机动小船、电瓶、抄网等被
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本案中二被告人电捕鱼的行
为不仅威胁到了长江水域鱼类资源
的生态多样性，还会危及刀鲚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系统的
稳定及安全，对此应予以严惩。”本
案审判长、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

法庭负责人吴亚红说，该案的当庭
判决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和解昭
示社会公众：有损害必有赔偿。凡
是破坏长江渔业生态资源的行为
人，不仅要受到刑事制裁，而且要承
担环境资源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当天，法院邀请市教育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机关单位100余名国
家工作人员旁听案件审理。庭审结
束后，承办法官薛专为旁听人员作

“十年禁渔——司法护江”的道德讲堂
主题宣讲。参加旁听的国家工作人员
纷纷表示，通过宣讲，对“十年禁渔”的
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打击非
法捕捞势在必行，将在自身职责范围
内为“禁渔护江”贡献绵薄之力。（案件
当事人均使用化名）
通讯员张昌凤 吴洁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开学季即将到来，又
有不法分子借机实施诈骗。昨天，
记者从市反诈中心获悉，我市一学
生家长QQ群内有人冒充老师诈
骗，所幸被人识破，未有人上当。
警方提醒广大家长，务必擦亮双
眼，缴费前联系确认是否属实，切
勿被“李鬼”蒙蔽。

25日，市区某学校高一学生家
长QQ群，“班主任”发了一条消息，
称接教育部门通知，各学校要做好
开学准备工作，学校开始收取资料
费、练习册和模拟试卷等费用，一
共是1980元，提醒家长们登记报
名。所幸，这一假消息被立即识
破，没有家长被骗。此后，学校迅
速将这一情况在所有班级群进行了
通报，提醒广大家长切勿相信。

“这个收费通知应该是假的，标
点符号都用错了，语句不通。”葛女

士是该校高一年级学生的家长，她
在班级群里看到收费通知的截图
后，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临近开学，这类骗局易发。”反
诈专家、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

大队长周洲说，开学季，犯罪分子
通过盗号或“高仿号”，借机在学生
家长群假冒老师身份发布诈骗信
息，要求学生家长通过网上支付的
方式交纳费用，致使部分家长上当
受骗。今年年初，我市警方就破获
一起类似诈骗案件，骗子潜入家长
QQ群冒充老师骗钱。经缜密侦
查，2月14日，3名犯罪嫌疑人在广
西落网。

警方提醒，广大学生家长看到
收费通知后，首先要确认是否由老
师本人的社交账号所发，对确有需
要通过网上支付的合规收费，支付
前与学校和老师进行确认。

今年2月，教育部曾发布2020
年第一号预警，提醒学生家长一定
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以免上
当受骗，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晚报讯 通州有个木工，手里拿
着包工头欠下的两万元工钱的欠
条；而包工头手上有张结算单，写明
了要扣除的钱正好与工钱抵销。这
到底怎么回事呢？记者前天从通州
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理了案
件，法官智断单据真假为工人讨回
了应得的工钱。

2018年至2019年初，木工施
某带着一帮工人在包工头陈某处做
木工活。临近春节时，施某与陈某
结算工钱。2019年1月27日，陈某
向施某出具欠条一份，上面载明“今
欠施某木工组工资2万元，于2019
年5月底之前还清”。然而陈某在
欠条到期后并未还钱，施某在多次
催要无果后向通州法院起诉。

陈某到庭后向法院提交了一份
结算单，其上载明“施某木工组应进

498100元，扣除返工800元，扣除
押金 10000 元，共计 487300 元。
扣除起钉人工费20000元。”这份
结算单出具的日期为2019年1月
28日，也就是写下欠条的第二天。
凭着这份结算单，陈某辩称，扣除的
起钉人工费2万元已经将拖欠的木
工工资2万元冲抵。

从结算单出具时间来看，要比
欠条晚一天；从出具形式来看，字迹
都是被告陈某所写，两者的内容也
并不矛盾，且两张书证上均载有原、
被告的签名。可原告施某却表示，
结算单出具时并没有写扣除起钉人
工费2万元这一项，但由于施某在签
字时并没有保存这份结算单的原件
或者复印件，因此他拿不出能证明
这项费用是陈某之后添加的证据。

原被告到底谁说的是实情？针

对疑点，法官要求陈某详细说明起
钉费发生的起因、计算方式、和施某
交涉的经过等细节。经过长达两个
小时的反复盘问，一个关键细节浮
出水面。据陈某陈述，自己过完春
节回到工地，看到施某的班组没有
把做好的木工活起钉，于是就另外
找工人来起钉，为此产生了起钉人
工费2万元。既然是春节后才发现
木工活的起钉程序没有完成，那在
春节前出具的结算单上就不可能体
现扣除的起钉费。据此，法官判定，
记载有起钉费的这份结账单显然是
事后添加形成的。

陈某在其前后矛盾的陈述面前
低下了头，同意给付木工工资。至
此，施某终于可以拿到被拖欠一年
多的血汗钱。

通讯员顾一鸣 记者王玮丽

偷捕88公斤江鱼换来数月刑罚
如皋两兄弟将自己“捕”入法网

家长群又现“班主任”收资料费
警方：临近开学，警惕不法分子假冒老师行骗

包工头篡改结算单想赖账
法官智断真假为工人讨回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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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场地里的货车怎
么发动不了？”负责管理公司货车
的小陈一脸疑惑，仔细一看，4辆
货车的电瓶全都不翼而飞，小陈
立马报了警。昨天，记者从崇川
警方获悉，伸手男子刘某已被警
方取保候审。

民生案件无小事。自7月9
日接到上述案件报警后，永兴派
出所立即组织所内小型作战单元
民警开展侦查研判工作。民警发
现，永兴周边地区已发生多起货
车电瓶被盗，作案手法类似，案发
地点大多位于道路边，且多为深
夜，基本没有监控覆盖，嫌疑人具
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侦查员决
定并案侦查，案发中心现场没有
监控，便扩大搜寻范围，视频侦查
与传统排查走访相结合。在调取
案发现场外围监控视频、取得一

手资料的基础上，一名办案民警认
出了现场周边视频中多次出现的身
影，他就是有数次违法犯罪前科的
刘某。侦查员立即开展相关工作，
在多部门共同协作下确认刘某具有
重大作案嫌疑。不日，正在网吧逍
遥自在的刘某被公安机关一举抓
获。经审讯，刘某如实供述了其使
用携带的扳手等工具将货车电瓶外
壳撬开并盗窃的涉案事实。经初步
研判，涉案车辆达20余辆，涉案价
值约2万元。目前，此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之中。

警方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
夜间停车休息时尽量将货车停放在
正规停车场，避免偏僻地区及道路
周边，既是为了道路交通安全，也避
免货车电瓶、汽油被盗等侵财类案
件发生。

记者张亮 通讯员李逸君

晚报讯 日前，男子瞿某冬因
涉嫌妨害公务罪、危险驾驶罪被
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8日凌晨4时许，通州区公
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金沙镇金霞南苑北门口，有人
躺在地上，不清楚具体情况。民
警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子瞿某冬
仰头躺在路牙上，驾驶室车门敞
开，车子发动，有酒驾嫌疑。随
后，开发区交警中队前来支援，在
现场询问及呼气酒精检测过程
中，瞿某冬情绪激动、拒不配合，
且多次试图逃离现场。民警依
法对其进行处置，未料瞿某冬
激烈抗拒，还在挣扎过程中咬
伤了辅警刁某，后民警将瞿某

冬依法控制并带至医院强制抽血
检测。

经查，瞿某冬当天凌晨与几个
朋友在通州区朝霞路上的一家烧烤
店吃夜宵，其间喝了白酒、啤酒，凌
晨3时左右独自一人驾车回家。一
路晃晃悠悠开到金霞南苑小区附近
时，瞿某冬酒意上头、困意袭来，下
车吐了一阵后，便扔下未熄火的轿
车，直接躺在路牙上呼呼大睡。经
鉴定，瞿某冬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41.7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
经审查，瞿某冬对其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的行为供
认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中。
记者张亮 通讯员高莉雯 陈思雨

晚报讯 因不满他人的轿车
停放挡路，男子缪某用钥匙划坏
对方的车子泄愤。记者昨天从海
安法院了解到，随着上诉期过去，
该院审结这起故意毁坏财物案，
判决缪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
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

去年7月，谢某购买了一辆
奔驰轿车，其女婿柯某驾驶该轿
车并将其停放在巷子里。住在附
近的缪某发现有车停放在自家门
前影响通行，心生不满，遂用钥匙
将该轿车车身右侧的漆面划伤并

用钥匙将车身引擎盖戳伤。
当日，柯某发现轿车被划后报

警。警方立案侦查后，经调取、恢复
现场监控录像，确定缪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随后将缪某抓获。经鉴定，
涉案轿车被损价格1.1万余元。缪
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虽然事后缪某赔偿了谢某的全
部损失，但他的行为已经触犯刑
律。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缪某故
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综合各项
情节，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法官提醒，遇事要保持冷静。
诸如本案中缪某划车的冲动行为，
看似解气，实则违反法律规定，必将
为此付出代价。

通讯员何培妮 韩丽霞
记者王玮丽

一夜间四辆货车全趴窝
细查点原来电瓶都被偷
警方抓获一男子破获系列盗窃案

醉驾男子凌晨路边大睡
抗拒酒精检测咬伤辅警
涉嫌妨害公务罪等被刑拘

不满他人轿车停放挡路
拿出钥匙划坏车身泄愤
该男犯故意毁坏财物罪获刑


